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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制定檢測/鑑定所操守管理政策及行為守則 

編號  109021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珠寶業之檢測/鑑定所內負責制定政策的人員。這能力的應用涵蓋通過嚴格審查

與檢測及認證機構所提供服務的品質保證及行事持正有關的行業標準及要求，制定操守管理政策

及行為守則，以便在機構中實施、監控及評估操守管理政策。 

級別  6 

學分  6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操守管理及政策制定的知識 

 深諳檢測及認證業內的法規要求，包括相關法例及規例、由監管機構頒令的指引和通告，

以及由同業發出的行業標準、指引及實務守則，包括： 

o 香港認可計劃及其對尋求或維持認可資質的要求，例如：香港認可處《補充準則》

第6號《行為守規》 

o 香港廉政公署《商令規範指引》 

o 政府/非政府部門、政府資助機構及公共機構的操守守則及行為守則 

o 有關機構管冶的政府公共政策及防貪方案，例如：廉政公署頒佈的《檢測和認證業

防貪指引》 

o 政府/非政府部門的政策實施流程及慣例 

o 建立制定政策指引的程序 

 

2. 制定操守管理政策及行為守則 

 制定操守管理政策，包括： 

o 指定相關責任及權限 

o 操守管理指引 

o 職業及操守行為標準及守則 

o 機構內部監控程序 

o 實施及監控操守管理 

o 評估操守管理政策的效能，並就此提出修訂及改進建議 

 

3. 專業精神 

 確保能夠按照所屬機構程序的要求，分析相關政策，並詮釋及確認相關涵義 

 確保能夠按照所屬機構程序的要求，正確提供與相關法案、規例、程序、常規守則、標準

及指引有關的資料及意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嚴格審查與企業服務的品質保證及行事持正有關的行業標準及要求，制定操守管理政策；

及 

 制定在機構中實施、監控及評估操守管理政策的指引。 

備註   
 

  


